
市抚仙湖管理局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

1 行政许可 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取水许可。

2 行政许可 抚仙湖杞麓湖星云湖船舶准入许可。

3 行政许可 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渔业捕捞、垂钓许可。

4 行政许可
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一级保护区开展科研、考古、影视拍摄和
大型水上体育等活动许可。

5 行政许可 抚仙湖、星云湖、杞麓湖渔船登记和检验。

6 建设项目前置审查咨询服务
对“三湖”保护治理空间管控政策要求，特别是前置审查程序提供
咨询和指导服务。

7 协调“四退三还”市级补助土地
租金下达

将抚仙湖、星云湖、杞麓湖“四退三还”市级补助土地租金申报列
入预算，并协调落实资金下达。

8

督促、指导“三湖”“十三五”规划
和山水林田湖草试点未完成总
体竣工验收的23个项目的竣工

验收工作。

对江川区、澄江市、通海县“三湖”“十三五”规划和山水林田湖草
试点未完成总体竣工验收的23个项目从细化资金保障、报建手
续完善、环评和水保专项验收、竣工结算审计、竣工验收等方
面进行指导。

9 督促、指导“三湖”“十四五”规划
84个项目的推进工作。

指导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工程项目管理规定，加快推进工程
施工许可办理，完善环评、水保等专项审批、报建手续，加强
项目监管，强化绩效管理，充分发挥已完工项目的环境效益。


